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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唐律是中国古代法典的代表作之一，其相关法律条文较为完备，其中的婚姻制度亦有很大的研究价值。

本文主要通过对唐代婚姻缔结的基本原则、婚姻成立和解除婚姻的相关条件等内容进行探讨，发现唐代

婚姻法不仅对于提高妇女地位、稳定家庭关系、维护社会秩序以及对唐朝的繁荣发展起到一定的积极作

用，而且在内容上具有时代特色，对后代各朝婚姻立法的典范，深刻影响了后世。迄今为止，唐代婚姻

法的部分法律规定对我国目前的婚姻立法也有着一定的借鉴意义，可以更好地完善和实施我国的婚姻法

律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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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Tang Code is one of the representative works of the ancient Chinese legal code, and its related 
legal provisions are relatively complete. The marriage system among them is also of great re-
search value. This paper mainly discusses the basic principles of marriage in the Tang Dynasty and 
the relevant conditions for the establishment and dissolution of marriage. It is found that the mar-
riage law of the Tang Dynasty not only plays a positive role in improving women’s status, stabiliz-
ing family relations, maintaining social order and the prosperity and development of the T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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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ynasty, but also ha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times in content. It has had a profound impact on 
later generations. So far, some legal provisions of the Marriage Law of the Tang Dynasty have cer-
tain reference significance for the current marriage legislation, which can better improve and im-
plement the marriage legal system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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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唐代处于我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成于其间的《唐律》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完整的封建法典。

它继承了中国古代立法的传统，将近代意义上的基本法规如刑法、行政法、民法、经济法和婚姻法等融

为一体，堪称我国古代法律的典范。其中婚姻法律制度的相关内容更是《唐律》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内

容体系，结构层次以及立法思维上均体现了明显的封建性与开放性双重特征。一方面《唐律》继承了西

汉以来形成的立法经验，严格维护封建等级特权和家族利益，具有很强的封建性；另一方面又受各民族

大融合和五胡文化及婚俗的影响，呈现出开放性的特点，展现出对人性的关注，令后世望尘莫及[1]。因

此，研究唐代的婚姻法律制度，从中挖掘一些有益启示，能够更好的完善我国当前的婚姻法律制度。 

2. 关于婚姻缔结的基本原则 

2.1. 奉行“同姓不婚”的原则 

中国自西周以来就有“娶妻不取同姓”的传统，其后各朝也往往有同姓不婚的禁令。而之所以坚持

“同姓不婚”原则有以下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近亲结婚会对后代子女的健康发展产生不好的影响；另

一方面，在当时具有一定权势的宗族，往往会选择通过婚姻来加强与异姓贵族之间的联系，以此来实现

进一步合作发展。因此，这种规定不仅有利于维护各宗族之间的关系，而且最为关键的是有利于后代的

健康成长。在唐朝，更是通过《唐律》对“同姓不婚”原则进行明文规定，与具有相同血缘关系的同宗

同姓男女不得进行婚配，违者，强制离异。不仅使得其相关原则受到法律的保护，更是对违反规定的行

为制定了强制的处罚措施，尽可能的从法律上来保障“同姓不婚”原则的有效执行。从优生的角度来看，

“同姓不婚”的原则在当时具有很大的进步意义，这一原则与我国现代婚姻中的禁止直系血亲和三代以

内的旁系血亲结婚的规定是相一致的。 

2.2. 坚持一夫一妻制和禁止重婚原则 

我国自夏朝起就推崇家国相通、亲贵合一的宗法制度，大力推行嫡长子继承制。因此为了保证嫡长

子的纯洁性，历朝历代在婚姻上均实行一夫一妻制度。唐朝自然也不例外，《唐律》明文规定“一夫一

妇，不刊之制”。并且，唐朝严厉禁止重婚，在《唐律》中规定“诸有妻更娶妻者徒一年”，对构成重

婚罪，需要追究其刑事责任。因此，根据相关法律条文，平民百姓基本都能自觉遵守“一夫一妻”的法

律规定。甚至部分贵族官僚也能做到洁身自好，尽管有一定的经济能力也拒绝纳妾，遵守相关法律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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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的这种行为对当时“一夫一妻”婚姻制度的实施起到了极大的鼓舞作用。这种婚姻制度在当时不仅

有利于家庭关系幸福和睦、社会关系稳定发展，而且最为关键的是对当时社会经济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

推动作用。但同时，为了维护“上以事宗庙，下以继后世”的婚姻目的和男子的特权地位，《唐律》在

法律上也承认了妾的存在，允许贵族官僚等在嫡妻之外纳妾，并对妻、妾的地位进行了一定的划分。这

种形式上的一夫一妻，实质上的一夫多妻是当时中国封建社会结构作用的结果，符合当时社会经济的发

展状况。 

2.3. 严禁良贱为婚的原则 

唐朝是个极为看重门第与地位等级的社会，在婚姻问题上也体现了其森严的等级制度，那就是良和

贱的鸿沟不得逾越。因此，为了维护唐朝等级森严的婚姻制度，《唐律》制定了严格的法律条文：首先，

严禁官民通婚。“诸监临之官，娶所监临女为妾者，杖一百；若为亲属娶者，亦如之。”其在官非监临

者，减一等。其次，严禁良贱为婚。主人可以自由支配奴婢的婚姻，以此来保证奴婢所生的子女，世代

为奴婢，而如果有奴婢敢私自嫁给良人为妻妾，以准盗论处。通过严厉禁止奴、婢、杂户、官户等贱民

与良人通婚，不仅保证了贱人制的长期存在，其根本目的是更好地维护唐朝封建等级制度。因此《户婚

律》对贱民与良人结婚制定了严厉的处罚方法：“诸与奴娶良人女为妻者，徒一年半；女家，减一等。

离之。其奴自娶者，亦如之。主知情者，杖一百。因而上籍为婢者，流三千里。”官户娶人妇女者处杖

一百；良人娶官户女者，罪加一等。由此可见，唐朝在婚姻关系方面也进行了严格的等级划分，在立法

结构上具有一定的严谨性，同时保证婚姻制度与阶级统治的紧密联系，从而进一步维护贵族官僚的特权

和唐朝登记森严的封建制度。 

3. 关于婚姻成立的法律规定 

3.1. 父母之命与媒妁之言 

中国古代婚姻成立的首要前提就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也就是子女结婚必须听从父母的意愿，

并经过媒人的牵线，这样才算婚姻成立。正如《诗经》所说：“取妻如之何？必告父母。”“取妻如之

何？匪媒不得。”[2]在唐朝，“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更是被纳入到《唐律》当中，成为婚姻缔结过程

中的必备条件。 
首先是主婚人。在《唐律》中“父母之命”主要体现在主婚人的权力上。根据《唐律》可知，主婚

人有很大的权力，不仅可以决定子女的婚姻大事，而且对于子女不听从自己的决定时，可以选择告官追

究其刑事责任。其中《唐律》更是明文规定：“诸夫丧服除而欲守志，非女之祖父母、父母而强嫁之者，

徒一年；期亲嫁者，减二等”，简单来讲，主婚人甚至可以违背寡妇的意愿，强迫她再嫁，这在当时以

守节为尚的封建社会是很大的权力。并且，唐朝主婚人的范围很大，除了拥有最大主婚权的是父母、祖

父母以外，其他亲属也可以做主婚人。但是，在唐朝的律法中，法定的权利和义务也是相一致的。正如

《唐律》中《户婚》篇规定：“诸嫁娶违律，祖父母、父母主婚者，独坐主婚。若期亲尊长主婚者，主

婚为首，男女为从。余亲主婚者，事由主婚，主婚为首，男女为从；事由男女，男女为首，主婚为从。”

[3]由此可见，主婚人权力的大小与承担的责任大小密切相关。在唐朝，虽然主婚人拥有很大的权力，甚

至可以违背本人的意愿，但是同样也有父母尊重子女意愿，允许其自己选择配偶。但不管是何种情况，

父母之命对婚姻缔结能否成功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其次是媒人。一段婚姻成功与否除了需要父母的认

可外，也少不了在中间牵线的媒人。“父母之命”和“媒妁之言”常常是放于同一位置的，因此媒人对

婚姻缔结也有着重要的影响。“媒，谋也，谋合二姓者也。”“妁，酌也，斟酌二姓者也。”[4]正因为

婚姻的缔结被视为两姓之事，而媒妁的目的就是合两姓之好，撮合两姓男女结成夫妇，使异姓家族成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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姻亲关系。在唐朝，随着相关法律条文的完善，更是将其写入了律法，《唐律疏议》载“为婚之法，必

有行媒”，所以媒人也成为了唐代婚姻成立的法定必备条件。 

3.2. 六礼 

西周时确立的“六礼”婚姻制度，一直被历朝所沿袭。唐律“以妻为妾”条疏议曰：“妻者，传家

事，承祭祀，既具六礼，取则二仪。”换而言之，六礼是否具备成为区分妻与妾的重要依据，成为法律

上承认男女双方婚姻地位的重要因素。而六礼的具体步骤分为“采纳、问明、纳吉、纳征、请期、亲迎”。

1) 纳采，等同于现代的提亲，由男方请媒人到女方家提亲，并将纳采礼送到女方家来表达诚意；2) 问名，

女方家长接受提亲后，将女孩的生辰八字交于媒人带返男方家；3) 纳吉，男方找人测算两人的生辰八字，

若得吉兆，则开始准备结婚的相关事宜；4) 纳征，男方向女方送纳聘礼，双方婚姻关系也正式确立；5) 请
期，男方择定合婚的良辰吉日，征得女方同意后，正式定下结婚日期；6) 亲迎，结婚当日，由男方携带

婚书，与媒人及亲友到女方家迎娶新娘。除了沿袭以前的婚姻成立的条件外，《唐律》还做出了一些新

的规定来保证婚姻关系更加明确，即要求双方以书面形式来确立婚姻关系，“诸许嫁女已报婚书及有私

约而辄悔者，杖六十。虽无许婚之书，但受聘财亦是”[5]。因此，婚书、私约和聘财都属于订婚的范畴，

而在唐朝只要具备其中一个条件，就意味着男女双方有了婚姻关系，即使没有举行婚礼，唐朝法律也承

认他们的关系，如果一方悔婚会受到处罚。根据《唐律》规定，女方悔婚的处罚远远重于男方，“若更

许他人者，杖一百；已成者，徒一年半。后娶者知情，减一等。女追归前夫，前夫不娶，还聘财，后夫

婚如法”[5]。只要订婚，第一个与女方订婚的男子将成为其准丈夫，即使后面女子悔婚并与他人结婚，

法律也不会承认其夫妻关系，并且不仅会受到刑罚处罚，而且要求女子履行最初的婚姻。而对于男方悔

婚的处罚，在《唐律疏议》中有“若男家自悔者，无罪，聘财不得追”的解释，男方只要承担支付一定

的钱财就可以解除婚姻，并且不用遭受刑罚，由此可见，男方的悔婚权还是很大的。虽然，唐代婚姻法

律更多地维护男子的权利。不过，只要悔婚，无论男女都会或多或少地受到处罚，所以如何确定婚约的

成立，并明确其成立的条件在唐朝婚姻缔结的过程有着重要作用。 

4. 关于婚姻解除的法律规定 

唐代的婚姻解除制度沿袭前代，《唐律》中除了“七出”、“三不去”等法定理由，还包括“义绝”

以及“和离”。其中“和离”这一规定虽非唐代首创，但是在唐代正式入律，将男女双方置于同等的法

律地位，这在当时具有很强的进步意义，对妇女地位的提高起到了积极作用。 

4.1. “七出” 

“七出”即西周时的“七去”，《唐律》中对七出的规定是“一无子，二淫佚，三不事舅姑，四口

舌，五盗窃，六妒忌，七恶疾”[3]。与西周时相比，唐代对七出的规定也有所不同，在《唐律》中无子

排首位，恶疾从中间位变为末位。唐代将无子调整至第一位从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人们对于子嗣的追

求，传宗接代成为了妻子单方面的义务。从现代科学来看，生儿育女当然是男女双方的因素，但是在古

代片面的把它归纳到女子身上，实在是不可理喻的愚昧[6]。而恶疾一项变为末位，也说明当时经济的发

达使民风、民智都有一定的提升，统治者略有开明。但是总体而言，七出是法律赋予男性的单方面的休

妻权利，无需经由官府判决。当妻子犯有相应过错时，只需要丈夫书写休书，表明相应理由，并告知双

方父母以及邻里乡亲见证署名，就可以解除婚姻。就算其中有所偏颇，女子也只能忍受，没有反抗的自

由。可见，“七出”是休妻的法定条件，这七个条件与夫妻的感情毫无相干，而与封建伦理道德相联系。

这也唐代立法的矛盾，既有开明的一面，也有依然封建的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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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三不去” 

与前代相同，《唐律》也有“三不去”对“七出”进行限制。“三不去”包括“一经持舅姑之丧；

二娶时贱后贵；三有所受无所归”，但是妻子如果犯有恶疾和通奸的，不受“三不去”的约束。同时，

如果丈夫违反了“三不去”的规定，也有一定的惩罚。《唐律》规定，如果妻子没有“七出”及“义绝”

的情况，丈夫随意休妻，必须要做一年半的苦役。如果在“三不去”的情形休妻，丈夫要承受百下的仗

刑，并且休妻行为无效，原婚仍存续。这也在法律层面对妻子的权利进行了一定的保护，避免丈夫恶意

休妻。总之“三不去”是对“七出”的一种限制，也是对父权社会下夫权自由的一种约束，对维持婚姻

的稳定和社会的安定有积极意义，但究其本质仍然是封建社会对家族社会稳定构建的法律规定。 

4.3. “义绝” 

相较于七出三不去，“义绝”制度是由官府出面强制解除婚姻关系的一种情形，并在唐代作为法定

离婚程序写入律法中。所谓“义绝”，是指夫妻双方对一定范围内的亲属，犯有殴、伤、杀、奸等罪，

经官方认定为“义绝”而强制离婚。在这种情况下，男方也失去了离婚的主动权。这一制度一方面体现

了儒家仁爱的思想，同侵害自己及亲族的伴侣生活在一起本是种折磨；另一方面，为了避免姻亲间更大

的灾祸，也有防止社会矛盾激化的作用。在《唐律》中规定了八种义绝具体的表现形态，并规定“诸犯

义绝者离之，违者，徒一年”。这一规定表明，男女双方无论谁触犯义绝但不离婚，就要做一年苦役。

同时，关于夫妻双方是否义绝的判断必须由官府判定，一旦做出相应判决，就应立即执行，体现了义绝

的法律强制性，其与七出之不同即在于此。义绝之所以有这么强的法律强制性，主要是其社会影响较大，

义绝的行为很容易引起两个家族之间的互相报复，导致社会治安的混乱。因此，从唐律对义绝的具体规

定来看，其目的在于维护家族内部伦常和防范家属相犯，与夫妻关系的好坏没有任何关系。但在一定程

度上也为妇女摆脱这种不幸的婚姻和家庭创造了条件。 

4.4. 和离 

和离是指男女双方达成一致，和平决定自愿离婚的情况。《唐律》中规定：“若夫妻不相安谐而和

离者，不坐。”《唐律疏义》也解释：“若夫妻不相安谐，谓彼此情不相投，两愿离者，不坐。”[3]可
见，和离的规定让那些情不相投的夫妻有了和平分开的机会，在这一规定中，夫妻双方的主观意见是比

较重要的。双方任意一方不想继续这一段婚姻，通过协商就可以和平分开，保证了双方协议离婚的权利。

但是要注意的是，和离的重要条件是夫妻双方的同意，即女子提出和离，也需要经过丈夫的同意才行，

不经丈夫同意私自离去就要受法律处罚。但是整体来看，相比较“七出”和“义绝”而言，和离更为温

和的同时，也摒弃了用刑罚手段去约束民事行为的习惯，不仅是对女子权益的保护，是唐代妇女地位提

高的体现，也为婚姻结两姓之好的目的有一定益处。 

5. 结语 

作为一部比较完备的封建法典，《唐律》及其婚姻法律制度不仅为唐代的社会稳定发挥了巨大作用，

而且还影响了唐以后的中国社会，时至今日，仍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就其婚姻法来说，它所确立的婚姻

法律制度，对我们今天的婚姻立法亦有可取之处。 
在立法思想方面，唐代“缘情立法”，在《唐律》中将对维护国家稳定统治的礼用成文法的形式固

定下来，将道德与法律相结合。例如婚姻解除制度中的“七出”和“义绝”，两者并非唐朝才有，早在

前朝就已经在运用，而唐代将其从礼中纳入到法律，以成文法的形式固定下来，更利于国家的稳定以及

社会的发展。对当前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处理好法与道德的关系，实现依法治国也有重要参考价值。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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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在法律责任方面，《唐律》中为了婚姻关系的稳定，扩大婚姻立法的调整范围，把道德行为归入其

中，以法律强制、国家干预来维护婚姻关系，这一方面值得我们借鉴。总之，《唐律》在婚姻法律制度

中所推崇、维护的伦理道德，对于当下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中国而言，仍有重要借鉴意义。现代婚

姻法律理应符合广大民众意愿，汲取优秀的伦理道德传统，惩恶扬善，保护社会正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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